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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1． 安全生产教育的目的

安全教育是公司实现安全生产、文明生产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公司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为了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保护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必须加强职工的安全生产教育，使职工充分了解和熟悉安全操作规程，增强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防止由于缺乏安全教育和必要的安全技术培训而引起的伤亡事故从而保证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促进公司生产的发展。

二．安全生产教育的内容

新进场的工人必须进行入场安全教育，工程公司、项目部安全教育及作业班组岗位安全教育。

1. 新分配的工人，报到之后，首先由工程部组织、由质安处进行入场安全教育，其内容为：

1) 安全生产的重大意义；

2) 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规定；

3) 企业安全生产形势、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纪律；

4) 公司内特别危险的地点和设备及其安全防护注意事项；

5) 有关机械、电气、起重、运输等安全技术知识；

6) 有关防触电、防火、防垮塌和事故急救常识；

7) 发生事故后抢救、报告、现场保护等常识；

8) 有关防尘防毒的注意事项；

9) 本企业历史上发生的伤亡事故及教训。

2. 新工人分配到项目部及分厂后，按分配

工种由劳资科、质安科或质量安全部进行第二级安全教育，其主要内容：

1) 新工人的安全生产职责和遵章守纪的重要性；

2) 施工现场安全知识介绍；

3) 本单位生产特点、设备特点及事故案例分析与预防方法；

4) 本单位安全生产制度、规定及安全注意事项；

5) 本单位工程的安全操作规程、技术操作规程；

6) 工程公司或项目部的典型事故案例；

7) 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主要措施。

3. 新工人分配到班组后，由班组长或小组安检员进

行入厂的第三级教育，主要内容为：

1) 班组生产特点、安全生产规定与制度；

2) 具体交待本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3) 经常使用的设备、工具、仪器和安全装置的要求及预防事故的方法；

4) 个人防护用品、用具的使用维护知识；

5) 发生事故以后的紧急救护和自救常识；

6) 工程施工现场常用的安全标志、安全色介绍。

三.安全生产教育的要求

1.施工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通过教育培训，必须熟悉掌握三大规程（职工伤亡事故报告规程、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

2. 新工人须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准上岗。

3. 特殊工种工人，须进行特殊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4.凡未进行三级教育及考试不合格者一律不准分配工作。

5.职工转岗、变换工种必须经过转岗和变换工种的技能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6.对于施工采用的“四新”（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产品）的使用必须经过专业安全技术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

7.对于工伤康复的职工要进行复工安全教育，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四、安全培训的时间要求

1.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每年接受安全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３０学时；
　　2.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除按照建教（１９９１）５２２号文《建设企事业单位关键网位持证上岗管理规定》的要求，取得岗位合格证书并持证上岗外，每年还必须接受安全专业技术业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４０学时；
　　3.企业其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每年接受安全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２０学时；
　　4.企业特殊工种（包括电工、焊工、架子工、司炉工、爆破工、机械操作工、起重工、塔吊司机及指挥人员、人货两用电梯司机等）在通过专业技术培训并取得岗位操作证后，每年仍须接受有针对性的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２０学时；
　　5.企业其他职工每年接受安全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１５学时；
　　6.企业待岗、转岗、换岗的职工，在重新上岗前，必须接受一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２０学时。
五、职工三级教育的内容与要求

1.公司安全培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规、标准、规范、规程和企业的安全规章制度等。培训教育的时间不得少于１５学时。
   2.项目安全培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工地安全制度、施工现场环境、工程施工特点及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等。培训教育的时间不得少于１５学时。
　 3.班组安全培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本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事故安全案例、劳动纪律和岗位讲评等。培训教育的时间不得少于２０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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